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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升高，蚊虫开始活跃，各
类驱蚊产品迎来销售旺季。然
而，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驱蚊液、驱
蚊手环、驱蚊贴，宣称的“长效 12
小时”“儿童专用”“无毒温和”真
的名副其实吗？

近日，记者走访达城部分商
超和母婴店发现，部分驱蚊产品
在宣传上存在夸大或误导消费者
的 情 况 ，而 真 正 的 选 购“ 硬 指
标”——“农药三证”，却常被消费
者忽略。

记者调查：“儿童专用”
“长效驱蚊”宣传泛滥

在达城一家大型超市日化
区，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驱
蚊产品。有的包装上印有儿童或
卡通图案，有的醒目地标注着“儿
童”，与同品牌的“成人”款式并
排，还有的标注“植萃配方”“天然
植物”“温和配方”等字样。然而，
仔细查看包装盒的文字，一些商
品“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
可证号”等信息字号较小，位置也
不显眼，甚至无法找到。

“这款产品卖得很好，很多家
长说，‘儿童专用’更放心。”超市

销售人员向记者推荐。当记者询
问“儿童专用”是否有国家专门标
准时，销售人员则表示“不太清
楚。”

在多家母婴用品店，类似情
况更为普遍。不少驱蚊贴、驱蚊
手环等产品，外包装设计可爱，主
打“天然精油”“不含避蚊胺”等概
念，并暗示适合婴幼儿使用。

但根据国家《农药标签和说
明书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卫生用农药标注适用于儿童、孕
妇、过敏者等特殊人群的文字、符
号、图形等”属于虚假、误导使用
者的内容。这意味着，任何宣称

“儿童专用”的驱蚊产品，其宣传
本身已涉嫌违规。

法规界定：驱蚊产品属于
“农药”，选购先看“三证”

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农药管
理条例》及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防蚊驱蚊类
产 品 认 定 的 意 见》（农 办 法 函

〔2021〕19 号），凡是宣称具有驱
蚊、防蚊功效的产品，无论其有效
成分是化学合成还是植物提取，
均属于卫生用农药的范畴，必须

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并标注于产
品包装上。

消费者选购驱蚊产品，最关
键的第一步不是看宣传语，而是
看它有没有合法的“身份证”。这
个“身份证”就是“农药三证”，即
以 WP 或 WL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
号，还有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产品
标准号。正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
清晰标注这三项信息。没有或信
息不全的产品，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无法得到保障，建议消费者不
要购买。

对于“长效 12 小时”“A 级防
护”等宣传，这需要依据国家标准

《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
效试验及评价第9部分：驱避剂》
（GB/T 13917.9-2009）进行严格
的人体药效测试。A级防护要求
有效保护时间不低于6小时，B级
不低于 4 小时。但实际防护效果
受出汗、擦拭、环境等因素影响很
大，消费者不必迷信“长效”，感觉
蚊虫增多时及时补涂更可靠。

消费提示：科学驱蚊，记
住这几点

结合监管部门建议和专家

公开意见，本报梳理了以下驱
蚊产品选购注意事项。

查“三证”是铁律：购买前，
务必找到并核对产品包装上的
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
和产品标准号。可通过“中国
农药信息网”查询登记证号真
伪。

警惕“绝对化”宣传：“100%
有 效 ”“ 完 全 无 毒 ”“ 婴 幼 儿 专
用”是违规宣传，不可轻信。儿
童使用应选择较低浓度产品。

看 报 告 认 准“CMA”：如 果
商家展示检测报告，应确认报
告是否由具有 CMA（中国计量
认证）资质的实验室出具，且检
测 方 法 应 为“ 人 体 诱 臂 法 ”或

“模拟现场法”，而非简单的成
分分析或皮肤刺激测试。

安全使用要牢记：首次使用
前，建议在耳后或手臂内侧小
面积试用，观察是否有过敏反
应。喷雾型产品应避开眼、口、
鼻及伤口。防晒霜与驱蚊产品
同用时，应先涂抹防晒霜，待其
吸收后再使用驱蚊产品。产品
应 存 放 在 儿 童 接 触 不 到 的 地
方，远离火源和食品。

□记者 任枺早

驱蚊商品“儿童专用”宣传语暗藏玄机
特别提醒：驱蚊产品属“农药”，选购先看“三证”

本报讯 （记者 任枺
早 摄影报道） 近日，市场
监管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联合发布《洗面奶
（膏、液、慕斯、啫喱、粉）》国
家 推 荐 性 标 准（GB/T
29680—2026），将于 202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新版
标准首次将儿童洁面产品纳
入国家统一规范，为消费者
选购相关产品提供了明确的
安全指引。

在达城西外一家超市，
货架上陈列着洗面奶、洁面
慕斯、洁面啫喱等多种类型
产品，其中，一些印有“儿童
适用”“温和亲肤”的包装吸
引了家长的目光。然而，通
过仔细观察商品外包装，部

分产品并未明确标注pH值
等关键信息。

“家长主要看是不是写
着‘儿童专用’，味道是不是
清香，对具体标准不太了
解。”一家母婴店店员表示。
而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将为
消费者提供清晰的判断标
尺。根据新规，儿童洁面产
品必须在外包装上标注“小
金盾”儿童化妆品标志，并以
醒目的“注意”或“警告”字样
提示“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
用”。

新国标对产品安全提出
了更严要求，新增了二恶烷、
甲醇和石棉三项有害物质的
限值或禁用规定。这意味
着，未来在达州市场销售的

合规洁面产品，其原料和工
艺将面临更严格的检测。

标准适用范围也从传
统的洗面奶、洗面膏，扩展
至洗面液、洗面慕斯、洗面
啫喱、洗面粉这六种目前在
达州市场上常见的剂型，使
其生产与标识有据可依。
2026年9月1日后生产的洁
面产品若执行新国标，其分
类代号（如 I 型、Ⅱ型）也必
须在标签上注明，方便消费
者辨识。

对于达州消费者而言，
新国标的实施意味着未来
在超市、化妆品店或线上平
台选购洁面产品时，尤其是
为儿童挑选时，可以更加

“心中有数”。

洗面奶“新国标”即将实施
达城消费者届时选购“心中更有数”

儿童洁面产品儿童洁面产品。。


